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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議案措辭  

 

鍳於現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由幼稚園及學前康復服務過渡至小學

及融合教育時出現支援斷層。本委員會促使政府 :  

(一 ) 為年滿 6 歲但未進入小學的學童繼續提供學前康復服務；  

(二 ) 設立 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中央資料庫，讓幼稚園、中小學，

以至大學的 SEN 學生在轉校時有資訊及服務銜接；  

(三 ) 為幼稚園／幼兒學校 SEN 學童在升小學前制訂  "銜接計劃"，包

括跨專業的評估及訂立所需的支援服務，並且召開個案會議，讓

家長及學童參與制訂  "銜接計劃 "，讓學童順利銜接升學。  

 

教育局回應  

 

(一 ) 為年滿 6 歲但未進入小學的學童繼續提供學前康復服務；  

 

政府在提供學前康復服務方面的政策目標是為初生至六歲的殘疾兒童

或可能成為殘疾的兒童，提供有助身心發展和提升社交能力的早期介

入服務，從而提高他們入讀普通學校和參與日常活動的機會，或為他

們入讀普通學校作準備，並協助家庭應付其特別需要。社會福利署（社

署）現時主要透過特殊幼兒中心、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

兒中心兼收計劃，以及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為經診斷為需要專業介入

的兒童提供資助學前康復服務。  

 

按現時的服務安排，使用各項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當他們在新學年

開始已年滿六歲或接受小學教育時，便會離開學前康復服務，以配合

他們的教育需要。離開服務的兒童如經評估為需要醫療服務跟進或學

習上的支援，他們可以在醫療或教育系統下繼續獲得所需的服務或支

援。這樣的安排亦能讓各項學前康復服務的名額編配予其他正在輪候

服務的六歲以下兒童。於學年內年滿六歲，並正在使用學前康復服務

的兒童，可以繼續使用服務至該學年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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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設立 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中央資料庫，讓幼稚園、中小學，

以至大學的 SEN 學生在轉校時有資訊及服務銜接；   

 

(三 ) 為幼稚園／幼兒學校 SEN 學童在升小學前制訂 “銜接計劃 ”，包括

跨專業的評估及訂立所需的支援服務，並且召開個案會議，讓家

長及學童參與制訂 “銜接計劃 ”，讓學童順利銜接升學。  

 

政府各局／部門一直通力合作，提供各種服務，支援有特殊需要或有

發展遲緩危機的學前中心／幼稚園學童，食物及衞生局與勞工及福利

局分別為有需要的學童提供評估和康復服務，教育局則負責為教師提

供培訓，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以便他們及早識別和提供適切的支援

予有特殊需要的學童。在各方面的合作下，確保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童能順利升讀小學。  

 

為協助小學及早知悉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情況並為他們做好銜接服

務，在 2017/18 學年暑假，教育局與社署、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醫

管局）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測驗服務）達成了加強協作的機制，

以確保有特殊需要的兒童由學前中心／幼稚園升讀小學時，學校能及

早知悉他們的特殊需要和提供支援。我們剛在 2018/19 學年推行了有

關的協作機制。  

 

按照該協作機制，教育局在每學年會向正在接受或輪候社署資助學前

康復服務、並將於下學年適齡入讀小一的兒童的家長發出函件和意願

書，在取得家長的同意後，教育局會把有關兒童的資料送交衞生署及

醫管局，以便測驗服務把他們的評估資料送交教育局。在新學年前的

六月，教育局會向家長確定其子女入讀的公營小學或直接資助計劃（直

資）小學，並在新學年開始前把評估資料送交有關小學，以便學校及

早知悉有關學生的情況，從而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支援。此外，學前康

復服務單位亦會在新學年前把兒童的進展報告通過社署送交教育局，

以便教育局在開學前轉交有關兒童將入讀的公營小學或直資小學。  

 



3 
 

在上述跨局／部門協作機制下，公營小學及直資小學會經教育局獲得

由測驗服務提供的評估資料及學前康復服務單位提供的進展報告，包

括兒童仍需關注的發展範疇及支援兒童適應小學生活的建議等。學校

會根據有關資料及教育局提供的資源和支援，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

一學生計劃和提供適當的支援服務，使他們能夠順利銜接和適應小學

的學習生活。由 2018/19 學年起，教育局的專業人員在每個新學年開

始後的六至八星期內到訪有關小學，以了解小學根據測驗服務提供的

評估資料及學前康復服務單位提供的進展報告，為相關的小一學生所

提供的支援服務，並向學校給予適當的意見。同時，公營小學會透過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識別有需要的小一

學生接受進一步評估，以便為他們提供合適的支援。  

 

為加強學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 2017/18 學年起，公營學

校於三年內獲增設一個額外學位教席，以安排專責教師擔任特殊教育

需要統籌主任（統籌主任），支援融合教育。統籌主任與校本教育心

理學家、訓輔組、課程組及各科組等專業協作，以跨專業團隊模式，

推動及早識別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確保為已接受學前康復

服務的小一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幫助他們適應新環境和新的學習模

式。 2018 年施政報告亦宣佈了由 2019/20 學年起，於取錄較多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的公營普通學校提升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的職級至晉

升職級，讓統籌主任更有效履行其領導職責。  

 

至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中、小學生轉校時，教育局一直要求學校將這

些學生的相關資料（例如醫療報告、評估報告、簡要的學習記錄和教

學建議等），在家長同意下，盡早送交有關學生新入讀的學校，以便

他們能繼續獲得適切的支援。至於小六升讀中一的學生，小學須在八

月中旬前把有關學生的資料送交他們入讀的中學，以便學校能知悉他

們的特殊教育需要，從而及早策劃及安排適當的支援服務。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中學生會因應個人能力、性向及興趣，在不同的學

習階段作出升學及就業方面的選擇。為確保他們離開中學後，不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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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繼續升學、接受職業訓練或修讀其他課程時都能獲得適時及適切的

支援，教育局一直建議中學盡早與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及家長，商

討學生的離校安排，並於學生獲院校／訓練機構取錄後，在家長與學

生同意下把有關學生資料轉交這些院校／訓練機構的學生輔導處，以

便他們因應學生的特殊需要及早策劃並提供適當的支援。為協助資料

傳遞，教育局已收集及整理《本地各大專院校或教育機構的聯絡資料》，

並已上載至教育局網頁供學校及家長參考。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中學生亦可透過大學聯招辦法的輔助計劃提供特殊

教育需要資料，讓大專院校認識他們的特殊需要，盡早為他們提供適

當的入學輔導資料及合適的輔助設施。此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中學

生在報讀職業訓練局（職訓局）的課程時，可在申請表上註明為有特

殊教育需要，讓職訓局能為學生就課程選擇提供諮詢，並在入學後盡

早為他們提供適當的輔導及支援。  

 

鑑於上述各階段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資料已有既定機制，學校可

以提供適切的支援和配合，運作亦暢順，而家長和學生在不同階段對

於透露學生的有特殊教育需要資料亦有不同考慮，我們沒有計劃設立

由學前階段至大學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中央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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